
南京亘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均 一粒径高分子微球材料研发实验室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按照《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（国务院令[20 l 7]682号）》及《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（国环规环评(2017]4号）》的规定，南京亘

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”公司") (组长单位），组织江苏华睿巨辉环

境检测有限公司（验收监测单位），并邀请专家三人组成验收工作组。于2022

年10月9日对“均 一粒径高分子微球材料研发实验室项目“ 进行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。 验收工作组严格依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

影响类（生态环境部公告[2018]9号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、 该项目的环评

报告及批复意见， 对项目进行了查验， 查阅了相关资料， 审查了《南京亘

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均 一粒径高分子微球材料研发实验室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， 经过认真讨论评议提出验收意见如下：
一 、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 规模、 主要建设内容

      南京亘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南京市江北新区宁六路606号

A331、333、335、337、339、322、324室建设均一粒径高分子微球材料研发

实验室项目，租赁总建筑面积350平方米，研发类产品主要为均一粒径纳微

米微球材料的研发、转让、咨询及技术服务。本次项目根据客户的需求研发

出不同粒径的粒径纳微米微球材料样品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企业于2017年10月取得关于《均 一粒径高分子微球材料研发实验室

项目》备案证（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， 项目代码：

2017-320161-73-03-553201), 并委托江苏秉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

响评价工作， 于2020年3月12日取得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

批局《关于南京亘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均 一粒径高分子微球材料研发实验

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宁新区管审环表复[2020]21号）。 该项目

于2018年4月投入使用， 属千补办环评。 根据《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

会专题会》第89号会议纪要， 为保障研发中心内一 批小微企业申报高新技

术企业 的合规性， 决定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对该批企业免于处罚，南京亘闪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该批企业名单内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



活垃圾通过环卫清运处理。

四、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（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

l、 废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， 本项目废水总排口PH值范围、 悬浮物、 化学需氧量、

氨氮、 总磷、 总氮的排放浓度均符合胜科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。

2、 废气

(l)无组织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厂界外无组织非甲烧总经、甲醇的排放浓度值符合《化

学工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0B32/3151-2016)表2 中相关标准；

厂区内无组织非甲院总经的排放浓度值符合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

制标准》(GB37822-2019)表A.I特别排放限值。

(2)有组织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 本项目活性炭吸附装置（编号33#)排气筒出口中非甲

炕总经、 甲醇的排放浓度以及排放速率满足《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 (DB32/3151-201 6)表1排放限值。

3、 厂界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 本项目厂界四周噪声监测点昼夜等效声级均符合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 12348-2008)中 3类标准。

4、 固体废物

实验室废包装物及玻璃器皿、 粗品清洗废水、 废反应液、 初次清洗废

水、 不合格品、 废有机溶剂、 废活性炭， 经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， 定期委

托南京福昌环保有限公司处置；纯水制备废物 （废石英砂、 废pp滤芯、 废

活性炭滤芯、 废RO膜，废离子交换树脂）为一般固废由厂家回收利用；生

活垃圾通过环卫清运处理。

现场设置12而危废暂存间。

5、 总量

根据验收监测期间的监测数据推算， 废气、 废水各污染物排放总量均

满足环评批复要求。

五、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验收监测结果， 项目排放的废水、 废气、 噪声均可达标排放； 固

废规范安全储存， 处置合理， 对外环境影响较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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